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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路外停車場設置許可申請書 
 

經營主體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          
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.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.          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.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停車場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設置停車場之地號：   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號 

設置停車場之位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停放車種：大型車        輛、小型車         輛、機踏車         輛 

檢附文件： 
□ 1.負責人身分證明（如為公司行號應附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）  

□ 2.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□ 3.建築線指示圖 

□ 4.土地權利證明 □ 5.地籍圖謄本 

□ 6.平面配置圖及設置方式說明 □ 7.使用管理事項說明

 □安全設施規劃圖說 

□ 8.基地現況照片（全貌及各方向照片） □ 9.其它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此致 
 

雲林縣政府 

 

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備註： 
1.申請停車場設置許可應檢具申請書連同檢附文件，以 A4 紙張或 A3 紙張內摺依序裝訂正本乙份、

副本四份，提出申請，否則將予以退件。 

2.各種證件影本，須加蓋公司章、負責人章及註明影本與正本相符，如影本係正反面者，兩面均須

蓋妥，有次頁者，須加蓋騎縫章，以示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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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公司、負責人蓋章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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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檢附書件 

一、臨時路外停車場設置申請書。 

二、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。 

三、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文件。 

四、建築線指示（定）圖。 

五、地籍圖謄本（應將基地範圍標示）。 

六、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（如為法人應檢附登記文件）。 

七、設置計畫。 

（一）設置地點。 

（二）設置方式。 

（三）停車場面積。 

（四）停車種類。 

（五）使用期限。 

（六）停車場使用管理事項： 

      應含停車場進出管制方式、費率、停車場維護保養及環境維護方式 

      等。 

（七）停車場內設置配置圖說： 

      應含車位大小、車道寬度、迴轉半徑、車行動線、交通標誌、標線 

      、號誌、行人安全維護措施及相關設施之配置說明。（比例尺不得 

      小於三百分之一） 

（八）停車場出入口配置圖說： 

      應含臨接道路寬度、數量、出入口車輛之管制設施及等候空間規劃 

      之配置及說明。（比例尺不得小於三百分之一） 

（九）停車場交通動線圖說： 

      應含基地進出場車行動線及其對場外車行及人行動線干擾情形之標 

      示與說明。（比例尺不得小於三百分之一） 

（十）停車場基地現況照片。 


